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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之二）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课题组 

 

编者按：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陈学飞等多位教授主持下，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报告课题组在历时两年的精心研究后，于 2005年 10月完成了这部《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该报告是国内第一部对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进

行系统实证研究的专题报告，由主报告和六个专题报告组成。主报告对 1978年以

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特色与经验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客观

地分析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六个专题报告分别就我国

发展战略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培养

模式、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效益、研究生教育的经费投入与资助等进行了实证研究。

这是一部可供教育管理和决策部门，开展研究生教育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以及

国内和国际教育研究机构和人员参考的颇有份量的专题报告。 

本期简报将继上期简报介绍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主报告的第二部

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与经验，第三部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存

在的主要问题。 

 

一、主报告第二部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特色与经验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坚持立足本国国情，借

鉴外国成功的做法，以改革的精神积极探索，逐渐形成了有中国特

色的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制度，并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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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特色 

1、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三级管理体制 

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 1993 年国务

院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实行中央统一领导和地

方政府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扩大地方政府对教育的决策和

管理权限，下放学校的办学自主权。1991 年以后，随着各省（自治

区、直辖市）学位委员会逐步建立，逐步形成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军队学位委员会、学位授予单位构成的

三级管理体制。 

2、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并行管理系统 

改革开放后，为加快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我国在没有建立学位

制度的情况下先行恢复了研究生教育，由此形成了既相对独立又相

互联系的研究生教育和学位管理体系，1980 年，国家颁布《学位条

例》，并相应地设立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负责领导和管理全国的

学位工作，从而形成了研究生教育与学位工作并行的管理系统。 

3、学术评议与行政审批相结合的学位授权审核 

在学位授权审核上，我国实行专家评议和行政审批相结合的方

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按照大学科的分类，分别设立学科评议组，

成员由国内相关学科中造诣深厚的教授或专家组成，学科评议组在

学位委员会的领导下负责学术评议工作。学术评议和行政审批相结

和的制度既考虑了学位工作内在的学术性，又便于发挥政府的宏观

调控作用，教授、专家的学术权力与政府部门的行政权力得到了较

好结合，促进了学位工作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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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同等学力申请学位 

为了多途径培养高层次专门人才，我国除了向毕业研究生授予

学位外，还开辟了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博士学位的制

度，使未能在高校、科研机构、党校等学位授权单位接收系统的整

个教育但具有相当学术和专门技术水平的人能够申请学位。 

5、以高等学校为主，多系统培养研究生 

到 2004 年，我国已有 341 个博士学位授权单位，755 个硕士学

位授权单位，其中普通高校博士和硕士学位授权单位分别由 239 个

和 460 个。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已形成了以普通高校为主，科研机构、

军队院校和党校在内的四大系统。 

6、研究生院的独特地位 

我国的研究生院在建设过程中借鉴了美国研究生院制度，同时

又具有中国特色。我国的研究生院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研究生

院是我国国家重点建设的研究生培养基地，其设臵必须经国家教育

行政部门的批准，另一方面，研究生院设在大学或科研机构内，是

校（院）长领导下具有相对独立职能的研究生教学和行政管理机构。 

 

（二）基本经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在实践中积累了较

丰富的经验：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稳步推进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创新

发展；立足本国实际，借鉴外国经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培养模式；

注重质量要求，加强保障体系建设；以学科为龙头，加强研究生培

养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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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报告第三部分——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 

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

着种种问题，有些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有些是现实中新

出现的，有些则是面向未来的新挑战。 

（一）与“人才强国”战略要求的差距 

1、高层次人才总量不足 

高层次人才短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我国经济社会的

发展，特别表现在高科技和技术创新方面。2001 年，我国科技创新

能力在 49 个主要国家（占世界 GDP 的 92%）中，位居第 28 位，

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一些重要指标与创新国家存在明显差距。研究

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的数量相对较少和培养水平不高，是造成

高层次人才总量缺乏的一个重要原因。 

2、研究生教育国际竞争力较弱 

我国研究生外流现象较为严重，据问卷调查，我国少数重点大

学的硕士研究生约有 2/3 选择毕业后出国攻读博士学位。北京大学

和清华大学的高科技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分别有 76%和 82%去了美

国。大量高层次人才的持续性输出，特别是在关系国际安全和国民

经济命脉的重点行业和领域，那些掌握国家经济、科技、国防等核

心秘密和尖端技术的国家重要人才的流失直接影响国家的利益和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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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培养质量面临挑战 

1、对研究生培养质量的评价 

通过调查，全国研究生培养质量虽然有下行的倾向，但是就整

体而言，仍有近一半的人认为硕士生的培养质量保持稳定或有所提

高，近六成的人认为博士生的培养质量保持稳定或有点提高。从近

几年的对博士学位论文抽查、研究生用人单位点调查等结果看，尽

管研究生规模有了跨越式发展，但由于“211 工程”、“985 工程”

和“研究生创新行动计划”等项目的实施，一些国内水平较高的大

学的研究生培养环境也同步得到了改善，师资队伍得到了加强，保

证了这些学校的研究生培养质量，从博士学位论文抽查情况看，还

有所提高。 

2、影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主要因素 

研究生规模扩张迅速，指导力量不足。随着博士生数量的快速

增长，高等学校博士生导师的数量不足问题日益突出。我国对基础

研究的经费投入较少，仅占整个科研投入的 5%左右。国家对研究

生的资助为每月 200-300 元，且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就没有上调

过，低于一些经济较发达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对于博士生的培

养，学习年限和缺少必要的淘汰机制是影响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

我国相对统一的三年学习年限导致博士生难于进行深入的研究，一

些学位论文往往只是一个能够应付毕业的阶段性成果，此外，由于

缺乏淘汰机制，研究生教育普遍存在“严进宽出”的现象。 

（三）经费投入不足，分配不够合理 

1、国家教育总经费投入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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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提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20 世纪

末达到 4.0%，达到发展中国家 20 世纪 80 年代的平均水平，但是到

2002 年，仅达到 3.32%。 

2、综合定额拨付公式不够合理 

在综合定额加专项补助的拨款模式下，我国高等教育事业费由

两部分组成：一是综合定额，通过政策参数与生均拨款标准相乘而

得；二是专项补助，主要考虑高校的特殊需要，经学校申请主管部

门批准确定，专款专用。综合定额的拨款公式操作简单、透明，但

是没有区别不同的学科和专业，未能反映各高校实际成本的差异，

未能反映各高校间效率与效益的差异，却刺激了培养单位的规模扩

张。 

3、部署院校和地方院校经费投入悬殊 

地方政府拨付给所属院校的教育经费，与该省（直辖市或自治

区）的财政能力密切相关。经济欠发达省份（直辖市或自治区）的

研究生定额标准明显低于部署高校的标准。在政府拨款增长缓慢，

甚至下降的情况下，高校用于研究生培养的业务费增长也很缓慢，

在标准上省属院校比部委院校低。 

4、高校系统与科研系统研究经费差距过大 

研究生的培养与科研活动紧密相连，较充裕的科研经费和科研

课题是培养研究生的重要保障。2000-2002 年，高等学校每年在学

硕士研究生规模大约为科研机构的 22-23 倍，每年在学博士研究生

规模大约为科研机构的 8 倍，但高等院校每年的科研经费支出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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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科研系统，这与高校作为研究生培养主渠道的地位并不相称。

在目前的科研体制下，高校的科研地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

既不利于科研的发展和创新，也不利于研究生的培养。 

 

（四）研究生教育结构有所失衡 

1、科类结构 

新型及应用学科的人才培养能力不足，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比例

过小，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探索工程类硕士、临床

医学博士、财经政法等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但规模的增长却较缓

慢，在我国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应用型人才所占比例仍然比较低。 

2、规模差别 

据课题组的调查，2003 年授予博士学位 10 人以下的学校所占

比例为 22.5%，30 人以下的所占比例为 34.0%，授予博士学位在 200

名以上的比例为 25.0%。其中授予博士学位数最少的为 1 人，最多

的为 589。我国 40 所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 2003 年校均授予

博士学位 130 人，远低于美国的水平。 

3、西部问题 

西部地区研究生教育规模小，发展慢；研究生教育基础薄弱，

人才大量流失；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国家在学位点的布局和学位授

权审核方面应加大倾斜的力度，在学科建设上，应增加不发达地区

学科建设的专项基金，扶持发展一些当地急需、有特色的学科。 

 

（五）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与管理方式存在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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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一计划招生具有很强的指令性特点，高校希望获得更大

的招生自主权；政府在行政管理中常常是全国统一标准，缺乏对不

同层次、不同地区、不同学科和不同类型高校的分类指标，这导致

原本属于不同层次的高校不断谋求从较低层次向高层次的跃迁；我

国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级政府两级管理，以省级政府为主的体制，

但是省级管理并为完全落实，财权和事权仍是相分离的；学位和研

究生教育的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学位条例》的内容明显落后于现

实的发展，研究生教育的评估监督机制缺乏法律保障，高等教育管

理体制改革的成果尚未法律化。 

（黄琳同学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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